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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U 百

南京体育学院诞生至今已整整 40 个春秋。这本《大

事记》就是她 40 年发展史的纪实。

以史鉴今，盛世修史，历来是治国大计，也不失为创

业、治校之良策。人们无疑从《大事记》展示的南京体育学

院前进的轨迹中受到启迪，从 40 年的风风雨雨中感到

"南体人"的精神和力量。这就是我们编辑《大事纪》的初

衷。

《大事纪》主要是根据原始文献、档案，按历史沿革进

行编排的，也有的因无法查找到文献、档案而由当事者提

供的资料进行佐论、整理的。这里我们要向提供资料的方

方面面，特别是一些老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!

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，加之资料因年代久远难以查

实， ((大事纪》的疏漏、误 ìf七定然不少，这里既企盼有识之

士予以斧正，也深表歉意。深信后来者定会编出更加完善

的今后的《南京体育学院大事纪》。

编者





一九五六年

4 月

江苏省体委受国家体委委托，筹办南京体育学校。

9 月

南京体育学校正式成立并开学。第一任校长为陈陵

教授，副校长成希春，党支部书记刘明厚。

一九五七年

春

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省委部署，开始进行整风运动。

夏

整风运动进入"反右斗争"阶段。 i

一九五八年

6 月 7 日

经江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，将江苏师范学院体育专

修科、江苏省体育干部训练班和南京体育学校合并成立

南京体育专科学校。由省体委主管。

7 月 9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同意，将新建的南京体育专科学校

改为南京体育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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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2 日

江苏省人民委员会颁发"南京体育学院"铜质印章一
枚， 5 日正式启用。

8 月 11 日

中共江苏省委批复:陶白兼任南京体育学院党委书

记和院长，徐镰任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。

8 月 22 日

院制订了 1959 年组织机构人员编制方案〈草案) ，院

行政机构设立院长办公室、教务处、教学设备科、竞赛办

公室、总务处、图书馆、财务科、伙食科、基建科、生产劳动

科、医务室 F党委机构设立党委办公室、组织部、人事科、

.保卫科、宣传部、马列室、团委等。但当时只设院长办公

室、人事科、总务科、图书馆和医务室等。

9 月 15 日

院举行首届开学典礼。陶白院长在开学典礼上讲了

话，宣布南京体育学院诞生。

9 月

原江苏师院体专科和南京体育学校的 319 名学生下

放实习和参加第一届全运会集训。

10 月 3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高校党委批准成立南京体育学院党

委会，由陶白、沈战堤、王秀、姚琼、李谋、陈学仁、吕立香、

陈世昌八位同志组成。陶白兼任党委书记，沈战堤兼任副

书记。

经中共江苏省体委党组同意，成立共青团南京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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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委员会。王秀兼任团委书记，钱义宽任副书记。

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批准下列同志的职务:徐镰任

体育系主任〈兼) ，沈战堤任运动二系主任(兼) ，宋云龙任

运动三系主任(兼) ，姚琼任院长办公室主任，陈学仁任总

务科科长，成希春任教务科科长，王秀任党委办公室主任

兼团委书记，李谋任党委组织部长兼人事科长，张元生任

体专科副主任，成希春兼任院长办公室副主任，钱义宽任

团委副书记。

10 月 22----30 日

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南京举行，我院体操队获女子健

将级团体冠军。 12 岁的体操运动员丁小平达运动健将标

准。

12 月底

全院有学生 1767 人(包括集训运动员在内)，教职工

205 人，其中教师、教练员 112 人，职工 62 人，工勤人员 31

人，集训队按民兵建制编为五个营:第一营〈田径) ，第二

营〈球类) ，第三营〈综合) ，第四营(国防) ，第五营〈体育

系、体专科新生〉。

一九五九年

1 月 11 日

苏联《体育报》总编辑诺沃斯科尔来我院参观。

2 月 27 日

院党委对迎接第一届全运会集训队进行人员调整，



将符合运动员条件的留下，建立了优秀运动队，并成立了

运动系。

4 月 11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:杜铿之任南京体育学院副院

长。

4 月 14 日

建立运动系党总支委员会。总支委员会由张风扬、吕

立香、陈世昌、黄桂林、王云山、朱英、茅鹏、王大鹏、吴世

英九同志组成，张风扬任总支书记，吕立香、陈世昌任副

书记。

运动系党总支下设田径班、球类一班、球类二班、体

操班、重竞技班、国防班等七个党支部。

5 月 21 日

国家体委荣高棠副主任来我院视察工作。

7 月 3 日

省委副书记刘顺元来我院给全体师生员工作报告。

主要内容: 1. 省运会比赛情况 ;2. 临场比赛不要骄傲，不

要怕 ;3. 风格、风度、礼貌; 4. 树立专业思想。

7 月

我院男子篮球队代表中国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

的第七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，并获第二名的好成绩，

这是我省第一个运动队出访参加国际比赛。
7 月 31 日

院党委任命:王云山为体育系党支部书记，顾立桂为

体专科党支部副书记。



8 月 6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:建立南京体育学院附属初级

体育中学〈简称附中)，当年招收高小毕业生 100 名。校

长 z邹仁海，支部书记 z 陈石坤。

9 月 13 日 --10 月 3 日

由我院运动队组成的江苏省体育代表团在团长管文

蔚的率领下，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。获

得金牌 5 枚，银牌 13 枚，铜牌 16 枚，总分名次第八， 2 人 1

队破 3 项全国纪录。

10 月 13 日

省、市各界举行欢迎江苏省参加全运会代表团返宁

大会。团省委书记刘平代表省、市工会、团委、妇联致欢迎

词。省委书记、省长惠浴宇讲了话，代表团副团长沈战堤

汇报了参加全运会情况。

10 月 16 日

经院党委研究决定:张元生任体育系副主任，徐韶九.

任体专科副主任。

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批准z 王秀兼任体育专修科

主任，刘国文任组织部副部长。

11 月 7 日

院成立反右倾整风领导小组，沈战堤任领导小组组

长，姚琼任领导小组副组长，李谋、苏凝为组员。

12 月 17 日

经院党委研究决定:院总务科改为总务处，陈学仁任

副处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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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23 日

经院党委研究决定:建立院工会，主席陈学仁，副主
席邹仁海、储雄堡、朱铭，委员杨文采、熊燕、王锦文、沈照

秀、谈胜初、詹道志、毛秉生、戴玉生、张永泽。

一九六 0 年

1 月 11 日

经中共南京市委批准:中共南京体育学院委员会设

立常务委员会，由陶白、沈战堤、姚琼、张风扬、李谋、苏凝

六同志组成。增补刘国文、王云山、茅鹏三同志为党委委

员。

4 月 22 日

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批准:杜铿之为党委委员，并参

加党委常委。

8 月 1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卫生部批准:同意南京体育学

院将体育系、科改建为田径、球类兑体操三个系，实现一专

多能的要求，以便在学生毕业后既能担任教练员，又能担

任教师工作。

8 月 2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卫生部批准:苏凝任南京体育

学院党委副书记。

8 月 19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:南京体育学院同运动系分开，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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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系单独成立党委。陶自兼任党委书记，沈战堤兼任副

书记，张风扬为专职副书记。党的组织关系属省委高校党

委领导，行政上是省体委的直属单位。徐翔任运动系副主

任。

8 月 26 日

院党委任命:王秀为球类系党支部书记，顾立桂、陈

荣曲为副书记;王云山为田径系党支部书记，李晋三为副

书记;李谋为体操系党支部书记，丁琴君为副书记。

9 月 6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卫生部批准:运动系党委由陶

白、沈战堤、张风扬、陈世昌、吕立香、茅鹏等六位同志组

成。

10 月 13 日

缅甸联邦体育友好代表团一行 65 人来我院访问并

观看了技巧、武术表演。

一九六一年

1 月 6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:姚琼任南京体育学院副院诀。

5 月 7 日

经江苏省体委同意，成立南京体育学院首届院务委

员会，由三十五人组成。陶白任主任委员，杜铿之、徐镇、

姚琼任副主任委员。

6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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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院与紫金山人民公社签订合同，确定在土地所有

权仍属南京体育学院的前提下将原跑马场 82 亩土地交

紫金山人民公社孝陵卫大队耕种，但日后我院需要使用

土地时，生产队应即交我院。

8 月 7 日

江苏省教育厅、江苏省卫生厅、江苏省体委联合发出

通知，对南京体育学院五年制专修科的在校学生作了如

下安排:科一学生(166 人〉全部转入卫生系统的中等专业

学校二年级，作内部招生处理;科二学生(136 人〉均转入

本省中等体育学校二年级;科三学生(197 人〉转入体院本

科，其中部分年龄较大，要求提前分配工作和不宜转入本

科的学生，由体育学院设一个大专班，继续学习一年，作

大专毕业生分配工作。

11 月 25 日

全院党员大会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党委委员。沈

战堤、苏凝、杜铿之、姚琼、陈学仁、李谋、刘国文、王云山、

杨常等九同志当选为正式委员。顾立桂、陈石坤二同志当

选为侯补委员。

12 月 30 日

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彭冲来我院为教职工和运动员作

形势报告。

一九六二年

2 月 15 日



归

1 

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:杜铿元之南京体育学院党委

副书记〈仍兼副院长) ，张风扬任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。
4 月 29 日

经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批准:南京体育学院成立人

民武装委员会，由杜铿之、姚琼、刘国文、陈学仁、李谋、王

云山、顾立桂、李云清、杨六奇九同志组成。杜铿之任主任

委员。

6 月 5 日

经江苏省教育厅、江苏省体委批准:撤销南京体育学

院附属中学，学生全部回原籍转入普通中学相应年级学

习。

8 月 22 日

经江苏省体委批准:南京体育学院成立体育干部轮

训班，主要对象是运动队的编余运动员，学习两年后分配

工作。

8 月 31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:徐镰任南京体育学院院长，免

去陶白兼院长职务。沈战堤、杜铿之、苏凝、姚琼、张风扬

等同志均系原职。

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:南京体育学院和运动系合并，

仍称南京体育学院，实行统一领导。党的关系直属省委高

校党委领导。原运动系分为两个系，球类项目为运动一

系，系主任成希春，其他项目为运动二系，系主任iß民。

9 月 22 日

我院与紫金山人民公社西洼子生产队签订协议书，



将马场内足球场两片土地 22 亩暂交西洼子生产队进行

耕作。并确定今后由于事业发展需要，西洼子生产队应立

即将该场地交体院使用。

9 月 27 日

院党委批准:成立院团委，由苏凝、胡水生、章琪、陈

德厚、孙兴民、谷庆芳、马兴洲、张学廉、丁明娟、茅云贵、

葛宗刚、周仲鑫、吴仲德十三人组成。苏凝、胡水生、章琪、

陈德厚、孙兴民、谷庆芳、马兴洲七人组成常委会，苏凝任'

书记，胡水生任副书记。

10 月 29 日

院党委任命:吕立香任运动一系党总支副书记，王云

山任运动二系党总支副书记。

12 月 6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批准 t 撤销教务处、总务处，

设院长办公室、行政科、人事保卫科、训练设备科，膳食生

产科、图书馆、医务室、附属农场和工厂等。

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批准:李谋任组织部长，苏凝

任宣传部长，王侃任院长办公室副主任，张元生任体育系

主任，李云清任马列室主任，刘国文任人事保卫科科长，

免去组织部副部长，陈学仁任膳食生产科科长，免去总务

科科长，陈陵任训练设备科科长，陈世昌任行政科科长。

12 月 21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高校党委批准:南京体育学院成立

监察委员会，由苏凝、李谋、X1J国文、王云山、顾立桂五同

志组成。苏凝兼任书记.



〈注: 1960 年一-1962 年上半年，南京体育学院党的

关系属中共南京市委领导〉

一九六三年

4 月 23 日

院务委员会决定:撤销人保科、训练设备科，设立人

事科、保卫科、训练科、设备科。

7 月 1 日

我院和孝陵卫人民公社签订协议书，将游泳池坡地、

原棒球场、马场跑道南半道计 32 亩土地，暂交钟灵街生

产队、安乐堂生产队耕种，我院需要时立即归还。

9 月 5 日

经江苏省体委批准:将南京体育学院运动一系和运

动二系合并为运动系，仍属南京体育学院领导。主任张风

扬《兼) ，副主任成希春、徐翔、邹仁海。

9 月 6 日

运动系党总支委员会由杜铿之、张风扬、王云山、吕

立香、王大鹏、李习有、余光维、张海涛、茅鹏、梅崇发、李

晋三等十一人组成，杜铿之兼任书记，王云山、吕立香为

副书记。

11 月 10 日 ""-'22 日

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，我院有

12 人参加，共获金牌 6 枚，银牌 4 枚，铜牌 3 枚，破 1 项全

国纪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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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14 日 --22 日

院党委召开党员大会，总结工作，并进行党委换届选

举。

12 月 5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高校党委批准:沈战堤、杜铿之、苏

凝、姚琼、张风扬五同志组成院党委常委。苏凝、李谋、刘

国文、王云山、顾立桂、李晋三、杨六奇七同志为监察委员

会委员，苏凝兼任书记，李谋兼副书记。
12 月底

全院有师生员工总计 1140 人，其中教学人员〈包括

教练员)181 人，行政人员 137 人，勤杂人员 65 人，运动员

364 人，学生 393 人。

一九六四年

3 月 5 日

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:沈战堤兼任党委书记，杜铿

之、苏凝为副书记。

7 月

一一 先迎接第二届全运金到捷差鱼秀运动员后备力量，
经中共江苏省委同意，创办业余体育集训队，集训期为一

年。

一九六五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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